
絕未使用不法原料具結書 
 

       本（                 ）公司/商行（負責人：            ）

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核發之外銷食品(添加物)英文衛

生證明、加工衛生證明、檢驗報告、自由銷售證明，所申請之產品均

確實於臺灣製造，其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貯存、販賣、

輸入、輸出等，絕未使用不法原料，特此具結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

責任。 

 
 
 

具結公司/商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具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 
 
 
 
 
 
 


